安生委〔2025〕9号
安溪县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关于更新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包保责任信息的通知

感德镇、湖头镇、剑斗镇、西坪镇、芦田镇、湖上乡、桃舟乡人民政府，县资源局、应急局、公安局，各非煤矿山企业：
鉴于我县非煤矿山企业清单和人事变动，现对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包保责任信息进行更新（详见附件1、2）。各包保责任人要高度重视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认真履行《福建省地方政府领导包保矿山安全生产责任清单（试行）》（详见附件3）工作职责，遇岗位调整时，应与接任者做好包保责任工作衔接，并及时向县安办报备。
附件: 1.安溪县非煤矿山地方政府包保责任清单（地下矿山）

2.安溪县非煤矿山地方政府包保责任清单（露天矿山）

          3.福建省地方政府领导包保矿山安全生产责任清单（试行）
安溪县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
2025年11月6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安溪县非煤矿山地方政府包保责任清单（地下矿山）

	序号
	矿山（系统）名称
	矿山  地址
	开采矿种
	井下单班最大作业人数
	年生产规模
	矿山现状（生产、建设、停产、停建、未建）
	企业主要负责人
	地方政府

包保责任人　
	日常安全

监管主体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1
	集安矿业（安溪）有限公司五阆山石灰岩矿
	湖上乡珍地村
	石灰岩
	50
	150万吨
	停产
	叶金木
	法定代表人
	王礼藕
	常务 
副县长
	泉州市应急管理局

	2
	福建省安溪德泰矿业有限公司湖上矿区水泥用灰岩矿
	湖上乡珍地村
	石灰岩
	75
	196万吨
	停建
	吴良火
	法定代表人
	杨剑扬
	副县长
	泉州市应急管理局

	3
	福建省安溪潘田铁矿有限公司潘田水泥用大理岩矿、铁矿
	感德镇潘田村
	大理岩、铁矿
	90
	大理岩80万吨、     铁矿30万吨
	停产
	王浴坤
	法定代表人
	李树明
	副县长
	泉州市应急管理局

	4
	福建省安溪新田矿产开发有限公司新田铁矿
	感德镇潘田村
	铁矿
	16
	10万吨
	生产
	吴文师
	法定代表人
	谢建新
	副县长
	安溪县应急管理局

	5
	泉州安永矿业有限公司南坑硅灰石矿
	桃舟乡南坑村
	硅灰石
	/
	1万吨
	未建
	张礼济
	法定代表人
	叶海强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安溪县应急管理局


附件2

安溪县非煤矿山地方政府包保责任清单（露天矿山）

	序号
	矿山（系统）名称
	矿山地址
	开采矿种
	年生产规模
	矿山现状（生产、建设、停产、停建、未建）
	企业主要负责人
	地方政府

包保责任人　
	日常安全

监管主体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1
	安溪县鼎盛建协矿业有限公司屏山矿区建筑用凝灰岩矿
	剑斗镇御屏村
	凝灰岩
	20万方
	未建
	柯铮铮
	法定代表人
	王迎芳
	镇长
	安溪县应急管理局

	2
	福建泉州美岑坪建材有限公司留山矿区建筑用凝灰岩矿
	西坪镇留山村
	凝灰岩
	20万方
	未建
	苏小煌
	法定代表人
	谢铵煌
	镇长
	安溪县应急管理局

	3
	福建省安溪芦田陶瓷原料选矿厂招坑高岭土矿
	芦田镇招坑村
	高岭土
	6万吨
	未建
	吴江海
	法定代表人
	黄艺星
	镇长
	安溪县应急管理局


附件3

福建省地方政府领导包保矿山

安全生产责任清单（试行）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等要求，提高地方政府领导包保矿山（含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尾矿库，下同）安全生产工作针对性、操作性，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地方政府领导包保矿山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一、应知应会做到“六掌握”

（一）掌握上级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以及应急管理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和省委、省政府相关工作要求。

（二）掌握生产动态。如，生产、建设、停产停工、复工复产等情况；地下矿山下井人数，是否符合限员规定。

（三）掌握矿山重大灾害风险。煤矿、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是否存在透水、冒顶片帮、高处坠落、中毒和窒息、爆破伤害、机械伤害等重大安全风险；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是否存在滑坡和坍塌、车辆伤害、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等重大安全风险；尾矿库是否存在淹溺、渗漏、漫坝、溃坝等重大安全风险。

（四）掌握重大事故隐患情况。近三年来，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情况、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及销号情况、上级检查发现问题隐患清单及整改落实情况等。

（五）掌握证照情况。正常生产的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应持有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正在建设的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应持有项目核准、安全设施设计等批准文件；尾矿库应持有安全生产许可证或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六）掌握矿领导配备情况。煤矿、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应配备“五职”矿长；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尾矿库应配备矿长。矿领导均应取得相应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书。

二、包保矿山做到“三督促三落实”

（一）督促矿山依法办矿，加大安全投入和教育培训，持续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不得无证开采、隐蔽工作面作业、非法盗采矿产资源等。

（二）督促矿山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主要负责人（含实际控制人）到矿履职。

（三）督促矿山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有效管控重大安全风险，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四）落实每季度组织一次矿山安全风险研判和安全检查，推动矿山做好事故防范工作。

（五）落实每年至少参加一次矿山应急救援演练，矿山发生事故、紧急突发情况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协调救援工作。
（六）落实联系帮扶职责，协调属地和有关部门，解决矿山安全生产突出问题。
抄送：市安办，市应急局，县政府有关领导。

安溪县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11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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